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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 生 行 政 执 法 文 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号：会卫公罚﹝2025﹞1号

被处罚人：会同品尚便捷酒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1225MADL1YLYXP
地址：会同县林城镇中心街88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陈*花，性别：女，年龄：5*岁，民族：汉族，电话：131****4116。

本机关依法查明你（单位）存在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体检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行为，违反《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检查笔录》（2025年10月23日、11月4日）2份，证明你（单位）现场检查情况；

2.酒店现任负责人黄*莉《询问笔录》（2025年11月4日）1份，证明你（单位）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体检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事实；

5.你（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6.黄*中《居民身份证》、合同签署授权证明复印件，证明酒店现在负责人；

7.陈*花《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

以上证据由本局依法定程序收集，并经查证属实，你（单位）未提出异议。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七条“公共场所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人员，持有“健康合格证”方能从事本职工作”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组织从业人员每年进行健康体检，从业人员在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名后方可上岗”的规定。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公共场所经营者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体检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的，处以5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应予以责令改正、警告、并可以处以罚款。

本机关于2025年11月18日依法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会卫公罚告〔2025〕1号），你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要求。

鉴于你（单位）在案发后已主动改正，调查期间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违法情节轻微，且只有一人没有健康合格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及过罚相当的原则，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并参照《湖南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五章第四节“二、违法行为：诊疗活动超出登记范围或者备案范围。”“【裁量基准】1.从轻情形：公共场所经营者安排5名以下未获得有效健康体检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处罚标准：给予警告，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警告；

2.罚款人民币伍百元整（¥500.00）。

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单的缴款识别码，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同支行（账户名称：会同县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1914011629200016640）或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会同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怀化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决定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

（卫生健康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会同县卫生健康局

                                      2025年11月21日
	备注：本告知书一式二份，一份留存执法案卷，一份交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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